
证券代码：002259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8-101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一天，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自 2018 年 10 月 9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升

达林业”变更为“ST 升达”，公司股票代码仍为“002259”，公司股票交易日

涨跌幅限制为 5%。 

二、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及相关影响 

1、主要原因 

因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资金链断裂，无法到期归还借款，导致公司资金被贷款方扣划而形成对公司资金

的被动占用。升达集团原承诺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前解决公司对外担保及资金占

用事项。但由于金融政策和市场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升达集团暂时未能与各债权

人协调一致，并未能与相关战略投资者达成可行性合作方案以解决公司对升达集

团的担保问题，及归还对公司的占款。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及部分账户被司法冻结等事项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 

经公司深入自查，截止 2018 年 9 月 20 日，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约

90,045.94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3.94%），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占用人 占用发生时间 
占用金额余额

（万元） 

1 升达集团[注 1] 2018 年 1 月 17 日 10,030.00 

2 升达集团[注 2] 2017 年 12 月 18 日 5,323.18 

3 升达集团[注 3] 2018 年 7 月 17 日 30,400.99 

4 升达集团[注 3] 2018 年 7 月 18 日 20,269.31 

5 升达集团[注 4] 2018 年 4 月 12 日 5,512.29 

6 升达集团[注 5] 2018 年 3 月 12 日 9,500.00 

7 升达集团[注 6] 2018 年 4 月 16 日 500.00 

8 升达集团[注 7] 2018 年 5 月 7 日 440.00 

9 升达集团[注 8]  1,000.00 

11 升达集团[注 9]  1,698.56 

12 升达集团[注 10]  2,500.00 

13 升达集团[注 11]  2,871.61 

14 合 计  90,045.94 

注 1：升达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直接占用公司资金用于支付升达集团在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票质押补仓资金，资金占用余额为 10,030 万元。 

注 2：经自查，2017 年 12 月，公司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同，由刘立强向公

司提供借款 5,000.00 万元，款项直接转至升达集团账户。刘立强于 2018 年 5 月

3 日起诉公司，因刘立强胜诉，根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

于 2018 年 6 月 7 日自公司广发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司法划款

53,231,827.00 元。 

注 3：2018 年 7 月 17 日和 7 月 18 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州中弘达能源

有限公司位于厦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的账户，由于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以定



期存单为升达集团子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但升达集团未及时偿还借款，分别

被划出 304,009,894.57 元、202,693,129.39 元用于归还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在厦

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的银行借款本息。 

注 4：经自查，2018 年 4 月 12 日，公司分别与胡静谊、熊昕签署金额为 1,060

万元、4,000 万元的借款合同，款项直接转入升达集团相关账户。由于升达集团

未及时归还借款，胡静谊、熊昕在 2018 年 5 月 16 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

诉公司，并冻结了公司位于广发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通过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司法划款 55,122,901.67 万元。 

注 5：2018 年 3 月，公司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9,500 万元人民

币，该贷款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发放，后该借款由升达集团占用，资金占用余额

为 9,500 万元。 

注 6：经自查， 2018 年 4 月 16 日，公司通过上海银行成都分行直接转入升

达集团 500 万元，由升达集团直接占用，目前尚未归还，资金占用余额为 500

万元。 

注 7：经自查， 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子公司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农

行子州支行直接转入升达集团 440 万元由升达集团直接占用，目前尚未归还，资

金占用余额为 440 万元。 

注 8：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与顾民昌签订《资金使用合同》，由顾民昌

向公司提供借款 1000 万元，资金使用期限一个月，合同约定该笔资金由顾民昌

直接转入升达集团相关账户，因借款到期为归还，顾民昌已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起诉公司。 

注 9：2018 年 5 月，公司与王俊浩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王俊浩向公司

提供借款 25,000 万元，但实际借款 1,698.56 万元，款项直接转款至升达集团相

关账户。 

注 10：公司原向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借款，后由于

升达集团整体受让公司林业资产，借款转由升达集团承担。原债务到期归还后，

2017 年 7 月 5 日，公司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

合同，向其借款 2,500.00 万元，款项直接转至升达集团账户。由于未能按时偿还

借款，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起诉公司



并申请财产保全，申请的财产保全金额 2,656.25 万元。 

注 11：2016 年 9 月，公司与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

合同，以温江升达人造板分公司的纤维板生产线融资 6000 万元, 实际借款金额

为 28,716,058.50 元，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将林业资产整体转让给升达集团时，

将上述负债一并转移至升达集团。2018 年 7 月 27 日，因升达集团未按期支付租

金，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要求公司支付相关租金。 

2、违规担保 

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供担保金额

为 28,4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07%）。 

 

序

号 
债权人 

担保额度

（万元） 

实际发生

日期 

逾期涉

及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出现

逾期情形 

1 姜兰[注12] 2,565 2016/8/31 1,760 
2016/8/31-

2020/8/30  
否 是 

2 秦栋梁[注13] 1,000 2018/2/6 1,000 
2018/2/6-2

020/3/7  
否 是 

3 杨陈[注14] 14,000 2017/12/15 11,000 
2017/12/15

-2020/2/15  
否 是 

4 

成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注15] 

38,700 不详 9,750 不详 否 是 

5 蔡远远[注16] 5,000 2017/12 5,000 不详 否 是 

总

计 

 
61,265  28,490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

用及部分账户被司法冻结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2018-094），公告中所述的公

司为升达集团向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经深入核查，该项系财务部门统计错误，公司不存在为升达集团向深圳国投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注 12：2016 年 8 月 31 日、2016 年 10 月 26 日升达集团与姜兰分别签订借

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092 万和 1473 万元的借款合同，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18

年 3 月 20 日，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债权债务金额为 2010 万元，由于升达集

团未按期偿还借款，姜兰于 2018 年 7 月 3 日申请仲裁，要求公司对升达集团应

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经仲裁裁决，最终确定的债权金额为 1760

万元。 

注 13：2018 年 2 月 6 日升达集团与秦栋梁签订本金 1000 万元、借款期限

30 天的借款合同，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由于升达集团未按期偿还借

款，秦栋梁于 2018 年 7 月 2 日申请仲裁，要求公司对升达集团应对秦栋梁 10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 

注 14：公司与杨陈签订《连带保证承诺函》，约定公司对升达集团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与原告签订的 20,000 万元《借款合同》（实借 14,000.00 万元），

自愿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截止 2018 年 9 月 10 日，借款余额 11,000 万元。 

经公司深入自查，并查询相关资料，新增以下两笔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 

注 15：2014 年 9 月 11 日，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农商行”）与升达集团签订《并购融资借款合同》借款本金 38,700 万元，由江

昌政、江山、陈德珍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升达集团以其持有的达州升达林产业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广元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山南大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成都蜀锦矿业有限公司 67%的股权、砂塘县砂西玉山

矿业有限公司 56%的股权为借款提供质押。升达集团归还 28,950 万元，尚余 9750

万元未归还。公司与成都农商行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公司承诺在升达集团到

期无法偿还上述贷款本息且升达集团以变卖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广元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清偿贷款本息时，公司同意受让达

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广元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公司以股权回购的形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8 年 6 月 7 日，成都农商行向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申请财产保全金额 14,300

万元。 

注 16：2017 年 12 月，升达集团、公司、江昌政、董静涛（以下简称：“甲



方”）与蔡远远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蔡远远向甲方提供借款 7,000 万元，

甲方不可撤销的承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的共同连带清偿责任，款项直接转至

升达集团账户，但实际转款 5,0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四）

款的规定“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

保且情形严重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对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2 条规定“向控股股

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是指上

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

在一个月内解决：(1)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一千

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2） 上市公司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的除外）在五千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公司股票需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2、相关影响 

本次资金占用及违约担保事项造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及划转，对

公司资金周转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公司仍能够通过其他银行账户进行经营结算，

暂时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本公司特向投资者做如下风险提示： 

1、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8 年 10 月 9 日开市起；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5 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3、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259”； 

4、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由 “升达林业”变为“ST 升达”；  



5、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为了维护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及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将继续通过

多渠道努力筹措资金，积极与债权人保持密切沟通，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力争妥

善处理并尽快解除对公司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五、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互动易等方

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制度等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

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的问询。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下：  

1、联系电话：028－86783590 

2、传真号码：028－86755286 

3、电子邮箱：hongchengzhang@163.com 

4、邮政编码：610016 

5、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正街 42 号 26 楼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